
以供討論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二日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青年自僱支援計劃 
 

 

目的 

 

  行政長官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發表的《施政報告》

中，宣布推行一項試驗計劃，幫助 1 000 名青年成為自僱人士。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青年自僱支援計劃」（下稱「計劃」）

的詳細內容。 

 

目標 

 

2.  本計劃旨在為有志向、創業精神及創意而欲成為自僱人士

的青年人，在傳統就業服務以外提供另一選擇。 

 

3.  我們的目標，是培訓及協助 1 000 名青年人在不同範疇成

為自僱人士，包括資訊科技及多媒體製作（例如平面設計、網頁

編寫、電腦動畫、桌面排版等）、個人護理（例如理髮、美甲、

美容護理、香薰治療、修甲等），以及表演藝術（例如魔術表演、

嘻哈舞等）。我們當前的目標是鼓勵學員成為自僱人士，而不會

要求他們在培訓期內貿然投資創業。計劃將不會為學員提供任何

創辦基金。 

 

計劃的實施 

 

4.  計劃將由勞工處負責執行，並委託非政府機構及包括工會

在內的非牟利培訓機構推行計劃的各個項目。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將擔當統籌的角色。 

 

參加資格 

 

5.  符合下列條件的青年人將有資格報名參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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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齡介乎18至 24歲； 

(b) 具備中五至大學學位以下學歷； 

(c) 於提出申請時，並無擔任任何全職工作；以及 

(d) 獲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評定為具有自僱動機。 

 

內容 

 

培訓 
 

6.  青年人在參加計劃的首四個月內，將接受由非政府機構安

排合資格導師提供的培訓。學員將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和基本自僱

技巧訓練，內容包括市場調查、推銷策略、銷售技巧及顧客服務、

財務管理及預算、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等。 

 

設施及行政支援 
 

7.  在培訓期間，非政府機構將為學員提供全面的設施及行政

支援服務，以協助他們經營有關業務，包括提供營商場地、借用

所需的器材和硬件及協助他們與合適的機構和單位建立聯繫網

絡。非政府機構亦會在計劃完結後，繼續為有需要的青年人提供

跟進服務。 

 

8.  為了讓學員以實習方式增進對自僱各方面的認識，並讓他

們認真地評估自僱是否一項適切的選擇，非政府機構將擔任業務

經理，在一段不少於八個月的期間內，協助學員建立商業網絡，

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僱的潛能。 

 

審批非政府機構提交的建議書 

 

9.  政府將成立一個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商界、學術界及勞

工處的代表組成的中央評審委員會，負責審批非政府機構提交的

建議書。 

 

公眾反應 

 

10.  青年事務委員會、社會福利界、各政黨及職工會均對計劃

表示支持。市民大眾亦普遍歡迎這項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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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11.  預計這計劃將需要一筆過 3,000 萬元的撥款，其分項數字

如下： 

 

項目 金額（以百萬元計）

培訓及器材和設施的資本成本 21 

市場及商業推廣 6 

行政、一般開支及緊急開支 2 

檢討及評估 1 

合共： 30 

 

12.  我們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向財務委員會尋求撥款批准。 

 

時間表 

 

13.  如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我們會邀請非政府機構提交

建議書。評審委員會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考慮有關建議書。獲選

的非政府機構將可於同年五月，開始接受青年人報名及評核申請

人是否適合參加計劃。培訓將於同年六至七月期間展開。 

 

徵詢意見 

 

14.  請各委員就建議的計劃提供意見。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勞工處 

二零零四年二月 

 


